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拇山護理育才計畫獎助學金發放辦法 

104年 3月 6日 系學生事務委員會新訂通過 

105年 12月 14日 護理學院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 12月 15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3月 8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10月 17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02月 21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護理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完成學業，並培育成為具備專業知識技能、 

人文關懷素養及國際競爭力的優質專業照護人員，以「臺北醫學大學拇山護理育才計畫」募

款基金，提供經濟弱勢學生獎助學金，並訂立「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拇山護理育才計畫獎

助學金發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助學金名額：依當年度本獎助學金之募款額度而定。 

第三條  獎助學金金額及發放方式： 

(一) 本國籍大學部學生：每名每學年新台幣参萬元，並分別上、下學期發放；如有特殊情

事得由審查委員另案討論。 

(二) 外國學生： 

1.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補助博士班學生(新生)每名每月新臺幣壹萬貳仟元整，名額以三名

為限，每三個月核發一次，共核發二十四個月整。 

2. 博士班在學獎助學金：補助博士班學生(三年級)每名每月新臺幣壹萬元整。每三個月核

發一次，共核發十二個月整。學生指導教授得提供博士班學生(四年級以上)每名每月助

學金(金額自訂)。 

3. 外國學生獎助學金金額得視該年度募款情形而調整之。 

(三)獲獎學生中途終止於本學院就讀(包含轉系、轉校、休學、退學等)，其獎助學金之發放亦

同時終止。 

第四條  申請條件： 

(一) 本國籍大學部學生：凡本學院具學籍(不含在職生)之本國籍大學部學生，符合政府機

關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持弱勢助學，或有特殊情事之証明同學，且該

學年度未領取其他獎助學金者。 

(二) 外國學生： 



1.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 

(1) 申請者為本學院該年度入學博士班新生，且須於入學年提出申請。 

(2) 申請者持本校「臺北醫學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發放辦法」C類獎學金。 

2. 博士班在學助學金： 

(1) 申請者須為博士班三年級。 

(2) 學生於申請時未獲其它獎助學金補助。 

3.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及博士班在學助學金每名學生僅以各補助一次為限。 

第五條  申請方式：申請人於每學年度11月1日至11月30日，備齊下列文件至護理學院提出申請： 

(一) 本國籍大學部學生：  

1. 申請表(如附件一) 

2.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已蓋註冊章) 

3. 前學年成績單正本(一年級學生免繳) 

4. 符合申請條件之相關證明。 

(二) 外國學生： 

1. 申請表(如附件二)。 

2. 具本校C類獎學金補助證明之錄取通知書一份。(申請新生入學獎助學金適用) 

3. 研究計畫一份 

4. 碩士班成績單一份(申請新生入學獎助學金適用)/博士班成績單一份(申請博士班在學獎助學 

金適用) 

5. 未獲其他獎助學金之切結書(附件三)。 

第六條  審核：審查小組置委員五至七人，各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院長自各學系、學 

位學程遴聘教師代表若干名。另指定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第七條  本獎助學金審核標準： 

(一) 本國籍大學部學生：  

1. 家庭經濟收入狀況(50%) 

2. 學業成績(20%) 

3. 其他獎助學金領取狀況(20%) 

4. 學習歷程(10%) 



(二) 外國學生： 

1.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 

(1) 家庭經濟收入狀況(40%) 

(2) 碩士班成績(30%) 

(3) 研究計畫書及學習歷程(30%) 

2. 博士班在學助學金： 

(1) 家庭經濟收入狀況(60%) 

(2) 博士班在學成績(30%) 

(3) 研究計畫書及學習歷程(10%) 

第八條 如有特殊情事得以專案申請，由院長召開審查委員會另案討論。 

第九條 核發程序：審定後，由本學院通知獲領人並造冊核發。 

第十條 本辦法經護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並送學生事務會議備查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